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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7 号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月 28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我

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现将意见反馈如下： 

1．本次报告书对预案内容进行了重大调整，调整后的交易方式为:

上市公司拟分别向刘英魁、嘉语春华、嘉惠秋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嘉华信息100%股权。其中，以现金方式购买嘉华

信息51%股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嘉华信息49%股权，在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实施。 

请你公司：（1）详细说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主要内容

及原因；（2）详细说明本次交易分步实施的具体原因；（3）补充披露

若本次交易未能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是否会对公司产生影响，包括但

不限于股权结构、财务指标、经营计划、业务整合等方面，公司未来

是否计划继续购买标的公司股权或其他具体安排；（4）以列表的形式

对比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2016年相关财务指标，补充说明公司以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51%的股权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5）请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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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书显示，上市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向刘英魁、嘉语春华及

嘉惠秋实购买其持有的嘉华信息51%股权，交易价格为75,480万元，

分为三期支付，第一期支付款：嘉华信息51%股权完成交割之日起3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15,096万元，截至2017年11月30日，上

市公司货币资金仅为19,011.27万元。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支付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及具

体安排，涉及自筹资金的，请进一步说明自筹资金的方式、资金来源、

担保措施（如有）和筹资进展、是否存在财务风险；（2）补充披露公

司如何协调主业经营发展与现金对价支付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对上市

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稳健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3）请独立财务顾问

和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报告书显示，根据本次交易的评估结果及交易作价，交易对

方承诺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标的公司净利

润不低于 10,200 万元、13,400万元、16,700万元及 20,100万元。现

金购买部分，交易对方承诺将于各期支付款后 6个月内，分别以每期

现金对价支付款从二级市场或其他合法方式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对方根据约定购买的股票数量累计不少于 2,500万股或购买股票的金

额达到 40,000万元时，视为交易对方履行完毕约定的购买股票义务。 

请你公司：（1）补充说明标的公司 2017年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2）结合在手订单数、历史业绩情况、同行业公司（不少于三家）

业绩增长速度、市场竞争因素说明标的公司 2018年、2019年、2020

年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3）结合本次业绩承诺的计算公式，补充披

露承诺期业绩补偿敞口和锁定股份配比情况，业绩补充承诺是否充分

（区分收购标的资产 51%股权和 100%股权两种情况），并说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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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4）补充说

明是否存在补偿义务不能覆盖补偿责任的风险及相应的应对措施，未

来发生业绩补偿情况下的纠纷解决措施；（5）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

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募集资金问题。报告书显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标的

资产产业项目投资以及支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等用途。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用途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产业投

资项目 

融合通信平台项目 嘉华信息 18,348.74  18,300.00 

云呼叫中心平台项目 嘉华信息 9,433.40  9,400.00 

研发中心及呼叫中心大楼项

目 
嘉华信息 36,208.32  36,200.00 

合计 63,900.00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本次各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

投资数额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募投

项目投资进度安排情况、本次募投项目收益情况及具体测算过程；（2）

详细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展情况，截至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

前已投资金额，是否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投资金额；（3）详细说

明本次标的公司采用收益法评估时，预测现金流是否包含募集资金投

入带来的收益，募投实施项目如何与标的资产的承诺业绩进行区分，

交易标的如何剔除配套募集资金对其融资成本的影响；（4）请独立财

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7

月、2017年 1-11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714.98

万元、2,872.43 万元、98.23 万元、256.15 万元，同期归属于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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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1,854.23 万元、5,105.77 万元、5,116.66 万元，

9,045.65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

较大的原因以及同期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匹配

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6．报告书显示，截至 2015年末、2016年末、2017年 7月 31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7430.78 万元、

11097.42万元、16202.80万元、20818.14万元，请你公司：（1）分析

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与当期完成的合同金额、收入确认金额、信用账

期之间是否存在衔接一致的配比关系；（2）详细说明各期末应收账款

在期后的回款进度；（3）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预案披露时，标的公司共有 3 项商标权正在申请，4 项商标

权正在由东方般若转让至标的公司，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产的转

让进度。 

8．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4月 9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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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30日 

 

 

 

 

 

 

 

 

 

 

 

 

 

 

 

 

 

 

 


